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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舉行之第一三二一次會議

中，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為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

年度訴字第四四八三號菸酒稅法事件，認應據以適用之菸酒稅法

第二十一條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聲

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。 

      解釋文 

    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：「本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，應依
原專賣價格出售。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，應處每瓶新臺幣二千

元之罰鍰。」其有關處罰方式之規定，使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該

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者，一律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，固已

考量販售數量而異其處罰程度，惟採取劃一之處罰方式，於個案

之處罰顯然過苛時，法律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，對人民受憲法第

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所為限制，顯不符妥當性而與憲法第二十三

條之比例原則尚有未符，有關機關應儘速予以修正，並至遲於本 a
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。 
系爭規定修正前，依該規定裁罰及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

苛處罰之虞者，應依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立法目的與個案

實質正義之要求，斟酌出售價格、販賣數量、實際獲利情形、影

響交易秩序之程度，及個案其他相關情狀等，依本解釋意旨另為

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，併予指明。 
解釋理由書 

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，其違規情節有區

分輕重程度之可能與必要者，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為

之，使責罰相當。立法者針對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

行為，為求執法明確，以固定之方式區分違規情節之輕重並據以

計算罰鍰金額，而未預留罰鍰之裁量範圍者，或非憲法所不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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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仍應設適當之調整機制，以避免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，始符合

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應遵守比例原則之意旨。 
米酒在長期菸酒專賣、價格平穩之制度下，乃國人之大量消

費品，惟歷經菸酒專賣改制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orld Trade 
Organization）談判之影響，零售商與民眾預期米酒價格上漲，而
國人之料理習俗與飲食習慣，一時難以更易，故坊間出現囤積爭

購行為，造成市場混亂，消費者權益受損情形。中華民國八十九

年四月十九日公布、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之菸酒稅法第二十一

條規定：「本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，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。超過

原專賣價格出售者，應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。」乃課人民

就該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之行政法上義務，

並對違反此一行政法上義務者，處以罰鍰，以維護穩定米酒價格、

維持市場供需之公共利益，本質上乃為穩定米酒市場所採之經濟

管制措施，揆諸專賣改制前後，米酒短缺，市場失序，致有民眾

須持戶口名簿排隊購買之情形，其立法目的洵屬正當。又罰鍰係

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施以制裁，乃督促人民履行其行政法上義

務之有效方法，是該規定為達行政目的所採取處以罰鍰之手段，

亦屬適合。 

至於處以罰鍰之方式，於符合責罰相當之前提下，立法者得

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受責難之程度，以及維護公共利益之重

要性與急迫性等，而有其形成之空間。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，

乃以「瓶」為計算基礎，使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該法施行前專賣

之米酒者，每出售一瓶，即處以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，受處罰者

除有行政罰法減免處罰規定之適用者外，行政機關或法院並無綜

合個案一切違法情狀以裁量處罰輕重之權限，立法固嚴，揆諸為

平穩米酒價格及維持市場供需，其他相關法律並無與菸酒稅法第

二十一條規定達成相同立法目的之有效手段，且上開規定之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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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態樣及法律效果明確，易收遏阻不法之效，是尚屬維護公益

之必要措施。但該條規定以單一標準區分違規情節之輕重並據以

計算罰鍰金額，如此劃一之處罰方式，於特殊個案情形，難免無

法兼顧其實質正義，尤其罰鍰金額有無限擴大之虞，可能造成個

案顯然過苛之處罰，致有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權之不當後果，立法

者就此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，其對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

產權所為限制，顯不符妥當性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

則，有關機關應儘速予以修正，並至遲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

一年時停止適用。 
系爭規定修正前，依該規定裁罰及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

苛處罰之虞者，應依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立法目的與個案

實質正義之要求，斟酌出售價格、販賣數量、實際獲利情形、影

響交易秩序之程度，及個案其他相關情狀等，依本解釋意旨另為

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，併予指明。 

 

 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英照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謝在

全、徐璧湖、彭鳳至、林子儀、許宗力、許玉秀、林錫堯、池啟

明、李震山、蔡清遊出席，秘書長謝文定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

文、解釋理由書及李大法官震山、許大法官玉秀共同提出之協同

意見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 

附（一）李大法官震山、許大法官玉秀共同提出之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二）本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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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事實摘要 

緣籃君於 91 年間，將原專賣價格每瓶 21 元之前臺灣省菸酒

公賣局所產製之舊裝米酒，分別以 54 元及 52 元價格，銷售 5 萬

餘瓶，均已違反91年1月1日施行之菸酒稅法第21條：「本法

施行前專賣之米酒，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。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

者，應處每瓶新台幣二千元之罰鍰。」之規定。 

案經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依上開規定處罰。籃君認為其獲利

僅約 170 多萬元，原核定罰鍰竟為 1 億 560 萬元，申請復查及提

起訴願，均遭駁回；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訴，請求撤銷原處分。 

經審查該案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，認為所應據以適用

之系爭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15條及第23條之疑義，以92年度訴

字第4483號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向本院聲請解釋。 
 


